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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1133）

哈爾濱電機廠有限責任公司與美國通用電氣公司
分別收購雙方持有合資公司的股權

哈 爾 濱 電 氣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本 公 司」）茲 通 告，本 公 司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六 月
二十六日召開的董事會上審議批准了哈爾濱電機廠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附
屬公司「電機公司」）與通用電氣公司（「GE公司」）分別收購雙方持有合資公司
49%股權事項。

二零一零年，電機公司與GE公司共同出資組建了哈電通用風能（江蘇）有限公
司（「江蘇公司」）。江蘇公司註冊資本3.65億元，其中，電機公司投資1.86億元，
持股51%，GE公司投資1.79億元，持股49%；同時，電機公司以1.54億元（2,340萬
美元）收購通用電氣能源（瀋陽）有限公司49%的股權，收購完成後電機公司持
股49%，GE公司持股51%，通用電氣能源（瀋陽）有限公司更名為通用哈電風能（瀋
陽）有限公司（「瀋陽公司」）。

根據市場形勢以及雙方戰略發展意向，電機公司經與GE公司協商，雙方同意
解除合資公司合約。雙方分別收購對方持有合資公司的股權，即電機公司收
購GE公司持有的江蘇公司49%的股權，同時GE公司收購電機公司持有的瀋陽
公司49%的股權。上述兩個股權收購行為同時進行，同時生效，並最終將原合
資公司轉變為各自的全資子公司。

經初步評估，江蘇公司49%股權價格為12,654萬元；瀋陽公司49%股權價格為
20,459萬元。該價格尚需經資產評估機構評定及雙方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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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交易需按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履行相關程序方能做實。

承董事會命
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高旭光

中國，哈爾濱，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偉章先生、張英健先生、宋世麒先生及
商中福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宮晶堃先生及鄒磊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孫昌基先生、賈成炳先生、于渤先生及劉登清先生。


